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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泉州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

泉   州   市   教  育  局 

泉  州  市  教  育  工  会 
泉教综[2008] 21号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 

关于认真做好 2008 年全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

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(区、市)教育工委、教育局、教育工会、市直中职学校、中

小学、幼儿园： 

为做好我市“2008年全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”评

选推荐工作，现将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总工会《关于认

真做好 2008 年全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工作

的通知》（附件一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各校按省文件要求，并

根据市分配名额方案（附件二），认真做好人选的推荐工作。通

过评选先进、树立典型，促进我市师德建设活动更广泛更深入的

开展。评选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对象要求各地各校在 2004年和 2006年市表彰的师

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单位名单中选拔推荐。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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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为保证评选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请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有关

市直学校务必于 7月 28日前将有关材料报市教育工会。 

 

附件：1、闽教人[2008]86号文 

      2、泉州市“全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”推荐 

名额分配表 

 

 

 

中共泉州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  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工 会 

二 OO八年七月十三日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师德  表彰 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总工会、省教科文卫体工会、 

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总工会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08年 7月 1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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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泉州市“全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” 

推荐名额分配表 

 省师德标兵推荐数（人）省师德建设先进单位推荐数（个） 

市直 1 1 

鲤城区 1  

丰泽区  1 

洛江区 1  

晋江市 1（民办学校） 1 

石狮市 1  

南安市 1 1 

惠安县 1 1 

安溪县 1  

永春县 1  

德化县 1  

泉港区 1  

合计 11 5 

 



 
 

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
福  建  省  教  育  厅 
福  建  省  总  工  会 

 
 

闽教人〔2008〕86 号 

 

 

关于认真做好 2008 年全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

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教育工委、教育局、教育工会，各高等学校，省属中职学校、

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为了推动我省师德建设活动的深入开展，弘扬优秀教师爱岗敬

业、教书育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师德，鼓励广大教师努力钻研业

务知识，提高教育教学能力，更好地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培养合格

人才，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总工会决定在教师节期间表彰省

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表彰名额： 

2008 年评选表彰省师德标兵 100 名，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 40 个

（名额分配方案见附件 1）。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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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选范围： 

1、省师德标兵的评选范围是：各级各类学校（含民办学校）在

一线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在岗教师。 

2、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的评选范围是：各级各类学校，其中高

等学校（含高职，下同）的参评对象为内设二级机构，如院（系）、

处、教学基地或团队等。 

三、评选条件： 

1、省师德标兵的评选条件 

（1）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牢固树立

科学发展观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贯彻党的教

育方针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依法履行岗位职

责，努力展现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光荣形象。 

（2）爱岗敬业，无私奉献，有强烈的职业光荣感、历史使命感

和社会责任感，自觉履行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，师德高尚，受到广大

师生和学生家长的赞誉； 

（3）锐意改革，勇于创新，刻苦钻研业务，努力培养学生的创

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积极推进素质教育，工作业绩突出； 

（4）为人师表、关爱学生，依法执教、廉洁从教，规范兼职和

校外活动，没有违反教师规范行为，在师生中威信较高； 

（5）曾获过设区市级（含）以上表彰。 

2、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的评选条件 

（1）党政工高度重视师德建设工作，将师德建设作为教师队伍

建设的一项常规工作，坚持长期开展群众性的师德建设活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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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开展师德建设工作有计划、有方案、有措施；在开展师德

建设活动的方式方法和制度建设上有创新、有成效； 

（3）单位成员职业道德素质普遍较高，能自觉遵守法律法规、

社会公德和师德规范，没有发生过严重违反师德规范的行为，学生、

家长、社会评价高。 

（4）推荐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需获得设区市级（含）以上的表

彰荣誉称号。 

四、推荐办法 

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的评选推荐,采取自下而上、逐

级审核申报方式进行，由教育部门会同工会组织做好推荐工作。省委

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总工会负责高等学校，省属中职学校、中小

学、幼儿园教师的推荐工作，设区市教育部门、工会组织负责本辖区

内基础教育学校和中职学校教师的推荐工作。其中，高等学校和省属

中职学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可根据评选条件自愿推荐 1名省师德标兵

候选人和 1个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候选单位，由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

育厅、省总工会遴选产生 21 名省师德标兵和 8 个省师德建设先进集

体；各设区市教育部门、工会组织根据分配名额开展推荐工作。先进

集体和个人原则上不同时在同一所学校推荐产生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1、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总工会联合组成省师德标兵和

师德建设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推

荐、审批和表彰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作

委员会，负责日常工作。各设区市教育部门和工会组织要重视本次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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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表彰活动，组成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，切实做好省师德标兵和师

德建设先进集体的遴选考核和评审推荐工作。 

2、推荐工作要统筹考虑不同层次、类型学校人员，充分考虑特

殊教育学校、幼儿园、民办学校教师等，努力做到各级各类学校都有

一定的代表。要以一线教师为主，农村教师应占推荐人数的 30%以上，

学校校级领导的推荐人数不得超过推荐总人数的 25%，厅级（含）以

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参评。 

3、评选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、好中选优、宁缺毋滥的原则，先

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事迹要突出先进性、代表性、典型性、时代感。

各地、各校在评选推荐人选时，要广泛宣传评选条件，充分依靠广大

教职工，民主评选，公正推荐，保证评选推荐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。

各地、各校推荐上报先进集体和个人前，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求监

察、计生、综治等部门的意见，并在所在地教育系统、本校进行公示，

公示期不少于 7天。 

4、为保证评选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请各地、各校抓紧组织开展人

选的推荐工作，于 7 月 30 日前将以下材料报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作

委员会： 

本地区、本校推荐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的评选工作报

告（包括评选工作程序、评选委员会组成情况、评审结果、公示情况

等），《福建省师德标兵推荐表》、《福建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推荐表》

（见附件 2、3，纸质文档一式 5 份）。推荐人选和单位的先进事迹材

料字数要控制在 3000 字左右，另提炼出一份 1000 字左右的主要事迹

简介（见附件 4，一式 20 份），并提交电子文档。先进事迹内容要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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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可信，事实清楚，对于虚构、编造事实者经审核后将取消参评资格。 

六、表彰 

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总工会将联合于教师节期间召

开表彰大会，向省师德标兵和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颁发奖牌和证

书。 

联系单位：福建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作委员会 

联 系 人：赵  毅 

联系电话：0591—87737115、87731470 

通讯地址：福州市五四北路琴亭 33 号 

邮    编：350003 

电子邮箱：fjjkwwtgh@163.com 

 

附件：1、福建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推荐名额分配表 

2、福建省师德标兵审批表 

3、福建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审批表 

4、福建省师德标兵推荐人选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推荐 

单位简要事迹表 

 

 

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  福建省教育厅   福建省总工会 

二○○八年六月三十日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师德  表彰  通知 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年 7 月 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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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福建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 

推荐名额分配表 
 

         名额分配 
 
地区、学校 

省师德标兵推荐数（人） 
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 

推荐数（个） 

福州市 11 5 

厦门市 8 3 

漳州市 9 4 

泉州市 11 5 

莆田市 8 3 

三明市 8 3 

南平市 8 3 

龙岩市 8 3 

宁德市 8 3 

高等学校 15 6 

省属中职学校、中小

学、幼儿园 
6 2 

总计 100 40 

    注：1、推荐人选中，农村教师应占推荐人数的 30%以上；2、福州市、

厦门市、泉州市各推荐一名民办学校教师参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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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福 建 省 师 德 标 兵 

审 批 表 

 

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   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设 区 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福建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评选表彰活动办公室  制 

二○○八年六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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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 名  性    别  

民   族  出生日期  

政治面貌  教    龄  

学    历  学    位  

现任行政

职    务 
 

现行行政 

职务级别 
 

（2 寸彩色照片）

专业技术

职    务 
 特殊说明  

通讯地址  

邮    编  电   话  

时间 所在单位 从事工作 备注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个人简历 

    

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授予单位 备注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曾获主要

荣誉称号

和奖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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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先进事迹（3000 字左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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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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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

位意见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

 

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

部门、工

会组织

意见 

 

 

 

     

（盖章） 

 年  月  日 

设区市

教育部

门、工会

组织意

见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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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委教

育工委、

省教育

厅、省总

工会意

见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附件 3： 

 
 
福 建 省 师 德 建 设 先 进 集 体  

审  批  表  

 

 

申 报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先进集体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设   区   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表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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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评选表彰活动办公室  制 

二○○八年六月 
 

先进集体名称  教职工人数  

通讯地址  

邮    编  电   话  

上级主管单位名称  

负责人姓名  性别  年龄  学历  

政治面貌  职务  职称  电话  

集

体

何

时

受

过

何

种

奖

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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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事迹（3000字左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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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主管部门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设区市教

育部门、

工会组织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省委教育

工委、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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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厅、

省总工会

审批意见 

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 
 
附件 4： 

福建省师德标兵推荐人选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推荐单位 

简要事迹表 

推荐人选（单位）名称  

曾获最高荣誉称号  

曾获主要

荣誉称号

和奖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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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事迹

简介（1000

字以内） 

 

 

 

 

 

推荐单位

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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